
玉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本级）2024 年预
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一、项目名称

1．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经费

2．药品及化妆品安全监管经费

3．质量发展监督工作经费

4．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专项经费

5．非税收入成本性支出补助资金

二、立项依据

1．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经费：创建国家食品安

全示范城市是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

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9〕17 号）和《中共云南

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实

施意见》（云发〔2020〕9 号），深入实施食品安全战略的重

要举措，对于筑牢食品安全监管基础、营造食品产业良好发

展环境、提升城市形象、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，具有

十分重要的意义。2022 年 8 月 25 日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印发

《第五批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创建推荐城市名单的通知》（食

安办函〔2022〕9 号），玉溪市被列为第五批国家食品安全示

范创建推荐城市。2022 年 9 月 22 日省政府食品安全办印发

《关于认真做好第五批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工作的

通知》（云食安办发〔2022〕23 号），要求我市要高度重视国



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工作，认真按照《国家食品安全示

范城市评价与管理办法》（食安办〔2021〕5 号）和《国家食

品安全示范城市评价细则（2021 版）》（食安办〔2021〕8 号）

要求，把示范创建作为本地区食品安全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

来抓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尽快启动创建工作。2023 年 7 月 1 日，

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《玉溪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

城市工作方案》（玉政办发〔2023〕号），创建工作全面启动。

2024 年 6 月迎接省级初评，2024 年 12 月迎接国务院食品安

全办验收。

2．药品及化妆品安全监管经费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

品管理法》第八条：设区的市级、县级人民政府承担药品监

督管理职责的部门（以下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）负责本行政

区域内的药品监督管理工作。第十条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

当将药品安全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，将药

品安全工作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，加强药品监督管理能力

建设，为药品安全工作提供保障。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

第五条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负

责本行政区域的化妆品监督管理工作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

府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与化妆品有关的监督管

理工作。第四十八条：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

应当组织对化妆品进行抽样检验；对举报反映或者日常监督

检查中发现问题较多的化妆品，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可

以进行专项抽样检验。进行抽样检验，应当支付抽取样品的



费用，所需费用纳入本级政府预算。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

门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公布化妆品抽样检验结果。《云南省财

政厅关于印发<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省级财政项目

支出>定额标准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云财评审〔2017〕83 号）

的相关规定。

3．质量发展监督工作经费: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

法》第十五条：国家对产品质量实行以抽查为主要方式的监

督检查制度，对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、财产安全的产品，

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产品以及消费者、有关组织反映有

质量问题的产品进行抽查。县级以上地方产品质量监督部门

在本行政区域内也可以组织监督抽查。根据监督抽查的需

要，可以对产品进行检验。检验抽取样品的数量不得超过检

验的合理需要，并不得向被检查人收取检验费用。监督抽查

所需检验费用按照国务院规定列支。《中共玉溪市委玉溪市

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玉溪市贯彻落实质量强国建设纲要>的

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玉发〔2023〕6 号）、《玉溪市人民政

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深化质量提升三年行动方案

（2023—2025 年）的通知》（玉政办发〔2023〕19 号）的

相关规定。

4．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专项经费：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、《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》的规定，

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的安全监察人员应当熟

悉相关法律、法规，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，取得



特种设备安全行政执法证件。我市特种设备安全行政执法证

件由省市场监管局委托玉溪市市场监管局开展培训考核，合

格后报省市场监管局审批发证。

5．非税收入成本性支出补助资金：《食品安全法》、

《药品管理法》、《产品质量法》、《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

法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》（国市监稽规〔2021〕4 号）、

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“十四五”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发展规

划的通知》（国市监认证发〔2022〕69号）、《云南省人民

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贯彻“十四五” 市场监管现代化规划实

施方案的通知》、《印发玉溪市法治政府建设实施方案

2021—2025 年）》（玉发 7 号）、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清

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》（云政发〔2021〕17

号）、《玉溪市深化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实施方案》

（玉办发〔2020〕15 号）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《玉溪市

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市级非税收入预算管理办

法的通知》（玉政办发〔2017〕49 号）第三章 非税收入支

出预算的核定第十一条至第十九条:罚没收入可用于补助行

政执法机构成本性支出，包含行政执法办案补助、劳务费、

委托业务费和办公设备购置等的规定。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玉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本级）。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

1．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经费：根据《国家食品

安全示范城市评价细则（2021 版）》开展创城宣传、氛围营

造，着力从食品安全基础工作、监管能力建设、食品生产经

营、食品安全状况、示范引领等方面入手，强基固本、补齐

短板，确保创建工作实效，通过省级初评、国务院食品安全

办验收。

2．药品及化妆品安全监管经费：通过监管、抽检，确

保药品质量安全，高压打击药品违法经营使用行为，着力破

解监管难题和防范系统风险，坚决保障人民群众用药安全，

全力助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。落实“四个最严”的要求，主动

出击、及时发现化妆品潜在的风险隐患，加大对非法添加等

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，规范化妆品生产经营行为，保障公众

用药、用妆安全。

3．质量发展监督工作经费:为深入落实《中共玉溪市委

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玉溪市贯彻落实质量强国建设纲

要>的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玉发〔2023〕6 号）、《玉溪市人

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深化质量提升三年行动方案

（2023—2025 年）的通知》（玉政办发〔2023〕19 号）的

工作安排，加强对全市重点工业产品和食品相关产品的监督

抽查，持续推进我市质量强市建设，加快质量基础设施体系

建设、提升我市企业品牌竞争力、加大质量人才队伍建设、

加强重点领域质量监管。



4．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专项经费：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等法律法规及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要

求，全面完成省、市下达的特种设备安全各项目标任务，依

法履行特种设备安全监管职责，加大特种设备安全宣传培训

力度和应急救援处置能力，保障特种设备监察人员持证上

岗，提高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人员素质和监察水平，提供办理

特种设备行政许可的物资保障，有效防止特种设备安全责任

事故发生，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特种设备安全意识，保持特种

设备安全形势稳定。

5．非税收入成本性支出补助资金：以规范市场秩序、

保障质量安全、维护公平竞争、保护消费者权益为目标，以

查办行政违法案件为重点，加大市场监管执法力度，强化执

法能力建设，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、消费环境、安全环境、

创新环境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1．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经费：开展创城宣传、

氛围营造，组织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能力提升培训，组织

开展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实战应急演练，建立 5 个农村食品安

全示范店。

2．药品及化妆品安全监管经费：实施药品监督抽检 160

批次，化妆品监督抽检 30 批次，组织开展药品安全专项整

治，开展年度药品监管人员执法培训和“安全用药月”宣传活

动。



3．质量发展监督工作经费：开展对全市重点工业产品

和食品相关产品开展监督抽查，2024 年-2026 年计划每年抽

检产品 38 批次以上，通过对检验数据进行整理分类和汇总

分析，及时掌握我市各行业和产品的质量状况，对生产不合

格产品的企业进行整改、处罚等处理工作，营造人民群众放

心的消费环境和有序规范的市场竞争环境，促进我市产品质

量整体提升。

4．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专项经费：计划开展特种设备安

全监察员取（换）证培训及业务技能提升培训 520 人次。

5．非税收入成本性支出补助资金:通过对市场监管领域

的日常监管和执法办案，全年完成计划案件的查处，案件办

结率达 90%以上，计划实现罚没收入 250 万元以上；通过组

织开展培训，提高市场监管干部的业务水平，更好的开展市

场监管工作；通过对投诉举报人员的奖励，实现全方位、多

层次掌握食品药品违法案件，强化生产营企业的主体责任意

识，保证食品、药品、特设、产品质量安全，确保不发生重

特大安全事故，市场监管水平全面提升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

提高。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1．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经费 78.78 万元。

2．药品及化妆品安全监管经费 15.58万元。

3．质量发展监督工作经费 12.65万元。

4．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专项经费 15.60万元。



5．非税收入成本性支出补助资金 75.00万元。

2-9 月按照各项目工作实施方案申报各项目资金，为各

项目按计划完成目标提供资金保障，12 月底将资金支付完

毕。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根据《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评价细则（2021 版）》要

求，开展创城宣传、氛围营造，组织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

能力提升培训 1 次，组织开展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实战应急演

练 1 次，制作食品安全专题宣传片 1 个，建立农村食品安全

示范店 5 个。开展药品、化妆品流通领域监督抽查，计划实

施药品监督抽检 160 批次，化妆品监督抽检 30 批次，开展

年度药品监管人员执法培训和“安全用药月”宣传活动，组织

开展药品、化妆品、医疗器械安全专项整治，确保人民群众

用药、用妆、用械安全。对全市流通领域的儿童玩具、学生

文具、手提式干粉灭火器、摩托车及电动自行车头盔 4 大类

产品组织实施质量监督抽查，计划抽检产品 38 批次以上，

及时掌握 4 类产品的质量状况，对不合格产品生产销售企业

进行处理，保障我市产品质量安全。组织开展首席质量官培

训 1 期，培训企业人员 40 人次，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。开

展质量月宣传活动，举办启动仪式及宣传活动 1 次。依法履

行特种设备安全监管职责，为满足全市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的

需要，计划开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员取（换）证培训及业务

技能提升培训 520人次。通过对市场监管领域的日常监管和



执法办案，全年案件查办当量不少于 88 个，案件办结率达

90%以上，计划实现罚没收入 250 万元以上，通过组织执法

人员培训 1 次、聘请法律顾问，提高市场监管干部的业务水

平，全面提升市场监管水平，保证食品、药品、产品质量、

特种设备安全，确保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。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2024 年，玉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本级）将以规范市场

秩序、保障质量安全、维护公平竞争、保护消费者权益为目

标，以查办行政违法案件为重点，通过日常监督检查及抽样

工作，加强与生产企业、行业协会专家的沟通联系，关注舆

情动态，收集企业生产安全风险信息，加大市场监管执法力

度，强化执法能力建设，强化生产营企业的主体责任意识，

保证食品、药品、产品质量、特种设备安全，确保不发生重

特大安全事故，市场监管水平全面提升，人民群众满意度大

幅提高，为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、消费环境、安全环境、创

新环境，为推动玉溪市高质量、跨越式发展作出市场监管贡

献。


